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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2 0 1 0 年 6 月 1 8 日召開的
2 0 1 0 年第一次 A 股類別股東會表決結果

中國鐵建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2010年第一次A股類別股東會（「A股類別股東會」）
於2010年6月18日（星期五）上午緊隨2009年度股東周年大會結束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北京市海淀區復興路40號中國鐵建大廈召開，出席A股類別股東會的A股股
東及股東授權委託的代理人共計持有682,769,485股A股股份，佔本公司有表決權A股
股份總數的25.33%。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A股類別股東會並於會上對有關決議案投
贊成票或反對票之A股股東持有的股份總數為10,261,245,500股。並無A股股東獲賦予
權利出席A股類別股東會但僅可於會上投票反對擬議決議案。在本公司2010年4月30

日之股東通函中已說明中國鐵道建築總公司（「中鐵建總公司」）及其聯繫人將於A股
類別股東會上就建議非公開發行A股的議案放棄表決權，其已於會上確實就此議案
放棄投票。A股類別股東會由本公司董事長李國瑞先生主持。

於A股類別股東會上，於日期為2010年4月30日的A股類別股東會通知上所載的有關
擬議決議案經由現場及網絡投票予以表決，網絡投票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的交易系
統進行。有關A股類別股東會上擬議決議案的投票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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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數目及百分比（%）#

贊成 反對 棄權

特別決議案

1. 審議及批准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
方案：

「動議：

逐項批准本公司於中國境內非公
開發行A股股票之下列項目，並
須在中國相關政府部門批出有關
申請的批文後實施

a. 發行股票的類型和面值 583,649,467

(85.4827%)

96,246,274

(14.0965%)

2,873,744

(0.4209%)

b. 發行方式 583,637,967

(85.4810%)

95,135,074

(13.9337%)

3,996,444

(0.5853%)

c. 發行對象及認購方式 583,626,567

(85.4793%)

95,415,974

(13.9748%)

3,726,944

(0.5459%)

d. 發行數量 583,636,767

(85.4808%)

95,180,274

(13.9403%)

3,952,444

(0.5789%)

e. 發行價格及定價原則 583,824,667

(85.50 83%)

97,079,275

(14.2185%)

1,865,543

(0.2732%)

f. 鎖定期安排 583,653,967

(85.4833%)

95,055,874

(13.9221%)

4,059,644

(0.5946%)

g. 募集資金用途 583,782,367

(85.5021%)

95,137,974

(13.9341%)

3,849,144

(0.5638%)

h. 上市地點 583,637,967

(85.4810%)

95,071,874

(13.9244%)

4,059,644

(0.5946%)

i. 本次非公開發行A股前公司
的滾存未分配利潤安排

583,674,867

(85.4864%)

95,153,374

(13.9364%)

3,941,244

(0.5772%)

j. 本次非公開發行A股的決議
有效期。」

583,611,217

(85.4771%)

94,607,974

(13.8565%)

4,550,294

(0. 6664%)

# 佔相關決議案投票表決的股份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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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有足夠出席A股類別股東會的A股股東及股東授權委託的代理人投票贊成以上決
議案，以上決議案獲正式通過。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
公司為本次A股類別股東會的監察員，負責點票工作。

律師見證

A股類別股東會經北京德恒律師事務所見證，並出具法律意見書，認為本次A股類別
股東會的召集、召開程序符合中國相關法律、法規、規範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規
定；出席會議人員資格和會議召集人資格合法有效；會議的表決程序符合中國相關
法律、法規、規範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規定；本次A股類別股東會通過的有關決
議合法有效。

承董事會命
中國鐵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國瑞

中國 •北京
2010年6月19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李國瑞先生（董事長、非執行董事）、趙廣發
先生（總裁、執行董事）、霍金貴先生（非執行董事）、朱明暹先生（非執行董事）、 
李克成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趙廣杰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吳太石先生（獨立
非執行董事）及魏偉峰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